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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06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三川智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9-057 

三川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

一、重要提示 

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，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、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，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
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。 

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

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

声明： 

除下列董事外，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

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

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，不送红股，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。 

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二、公司基本情况 

1、公司简介 

股票简称 三川智慧 股票代码 300066 

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

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

姓名 倪国强 黄倩 

办公地址 
江西省鹰潭高新区龙岗片区三川水工产业
园 

江西省鹰潭高新区龙岗片区三川水工产业
园 

电话 0701－6318013 0701－6318005 

电子信箱 ytngq@aliyun.com schq2018@126.com 

2、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

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

√ 是 □ 否  

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

会计差错更正 

 本报告期 
上年同期 

本报告期比上年同
期增减 

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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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业收入（元） 343,003,799.33 311,073,271.25 311,073,271.25 10.26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（元） 58,383,094.19 41,692,339.05 41,692,339.05 40.03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
益后的净利润（元） 

54,267,694.34 37,053,016.35 35,778,016.35 51.68%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（元） -39,779,809.98 -14,840,897.49 -14,840,897.49 168.04% 

基本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0.0561 0.0401 0.0401 39.90% 

稀释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0.0561 0.0401 0.0401 39.90% 

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.60% 2.71% 2.71% 0.89% 

 本报告期末 
上年度末 

本报告期末比上年

度末增减 

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

总资产（元） 1,955,034,772.72 1,893,598,341.12 1,893,598,341.12 3.24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（元） 1,635,246,715.52 1,597,664,286.57 1,597,664,286.57 2.35% 

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

公司 2018 年 1 月出售了持有的深圳市清泉水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，取得处置收益为 150 万元。公司在编制年度中期财务

报告时将上述收益作为经常性损益披露，不符合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——非经常性损益》的规

定，应予以更正。 

3、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

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77,570 
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

股股东总数（如有） 
0 

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

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
持有有限售条件
的股份数量 

质押或冻结情况 

股份状态 数量 

江西三川集团有

限公司 
境内非国有法人 40.84% 424,744,566 0   

童保华 境内自然人 3.85% 40,044,133 30,033,100   

王锋 境内自然人 1.53% 15,940,750 0   

江西三川水表股
份有限公司－第

一期员工持股计

划 

其他 0.70% 7,323,800 0   

管红峰 境内自然人 0.69% 7,223,760 0   

李强祖 境内自然人 0.62% 6,497,253 4,872,940   

朱伟 境内自然人 0.56% 5,800,298 0   

罗安保 境内自然人 0.55% 5,719,038 0   

兴全睿众资产－

上海银行－兴全

睿众定增 3 号特
定多客户专项资

产管理计划 

其他 0.50% 5,162,500    

李建林 境内自然人 0.45% 4,650,000 3,487,500   

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

说明 

上述股东中，李强祖系江西三川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建林之子，李强祖与三川集

团为一致行动人，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，也未知其是否属于

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。 

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

业务股东情况说明（如有） 
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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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

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。 

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。 

5、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。 

6、公司债券情况 

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，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

否 

三、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

1、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

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

否 

2019 年上半年，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4,300.38 万元，较上年同期增长 10.26%；实现营业利润 6,735.09 万元，较上年同
期增长 64.64%；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,838.31 万元，较上年同期增长 40.03%。 

报告期内，驱动公司业绩的主要因素，一是充分利用在行业内率先研发、生产、销售 NB-IoT 物联网水表的先发优势和

大规模商用的示范效应，努力拓展高端客户和高端市场，取得了积极进展，NB-IoT 物联网水表相继在北京、上海、深圳、

天津等大中城市实现规模化商用。 报告期内，公司智能水表销售额同比增长 72%，创历史新高。二是依托智能水表特别是

NB-IoT 物联网水表的大规模商用，加大智慧水务管理软件及系统的推广应用，积极为供水企业提供 DMA 分区计量管理和

管网漏损管控服务，增强与客户的黏性，推进公司产品与服务的转型升级。报告期内，公司智慧水务管理软件系统的销售收
入同比增长 71%，形成了良好发展态势。 

报告期内的主要工作： 

（1）坚持技术创新。报告期内，公司依托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、博士后科研工作站、院士专家科技服务站、海外研发
分部等技术研发平台，采取自主研发、校企合作等方式，持续开展自主创新、技术改造和新产品开发。在智慧水务终端设备

方面，不断完善无磁采样技术，实现 NB-IoT 物联网水表与基于 LoRa 通讯技术的无线远传水表的产品系列化，加大超声波
水表、电磁水表、直饮水水表的开发力度，加快不锈钢水表、干式水表、容积式水表的推广应用；在智慧水务大数据服务系

统与平台构建方面，基于 NB-IoT 水表大体量和高质量的流量数据，完善以 DMA 分区计量管理为核心的数字供水、智能管
控、实时监测和水务物联等功能，推进城市供水管理工作的数字化、信息化与智能化。与此同时，与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合作，

开展基于在线监测数据的管网泄漏诊断技术的用户用水行为分析，解析不同用户群体的典型用水模式，实现异常用水模式的

甄别，同时建立异常用水模式与安全或治安问题的映射关系（例如独居老人遭遇突发疾病导致用水量的突然降低，传销窝点
的出现导致用户用水量的异常增加等），助力平安社区的建设。 

（2）加强采购管理。报告期内，公司适应智能水表订单饱满、需求旺盛的发展态势，加强供应链管理，建立了严格的

供应链管理体系以及完整的采购、检验制度，以保证来料的及时、稳定、优质，从采购环节保障订单执行、控制产品质量。
具体工作包括根据产能扩充需要，发展新供应商；建立严格的驻厂检验制度，管控供应商质量；落实供应商评价与配额管理

制度，对供应商进行动态管理；扩大寄售管理幅度，严格控制采购成本等。 

（3）推进机制与机构改革。报告期内公司坚持结果导向，侧重正向激励，不断完善激励与考核机制，以激发全员工作

热情，强化责任担当，形成务实、创变、卓越的企业文化氛围和想干事、能干事、干好事的企业经营机制。机构改革主要包

括成立营销二部、优化制造中心、优化产品线等，报告期内公司营销二部已组建完成并切实运行，制造中心的生产工艺、作

业流程、质量控制均得到较好优化，产品线运作模式也正在有效实施。 

（4）加强作风和人才建设。作风建设的主要内容是树立正直、服从、协作、高效的价值观和工作作风，以凝聚人心，

形成合力，提高管理效能和工作效率；人才建设主要包括引进、培养、选拔人才，使用年轻干部，加强全员培训，建立员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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星级制度等，为公司持续经营、长期发展提供人力资源支持和智力保障。 

（5）开展智能工厂筹建以及营销模式、服务模式创新。《中国制造 2025》指出，中国要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，

必须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，推动互联网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。智能工厂是实现智能制造的重要载体，建
设智能工厂是制造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式。报告期内，公司围绕企业发展战略，为有效控制产品品质，提升生产效率和产

品效能，满足计量产品智能化提速和多元化市场需求，根据自身产品、工艺、设备和订单的特点，积极开展智能工厂的筹建
工作，从生产设备自动化、生产过程数字化入手，构建智能化生产系统，逐步实现生产过程的智能化。与此同时，基于 NB-IoT

水表的大规模商用以及所获得的大体量、高质量的流量数据，结合以 DMA 分区计量管理为核心的智慧水务管控平台，积极

探索和开展营销模式、服务模式的创新，以实现由机械制造向智能制造、进而向智慧水务与大数据服务转型。 

2、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

（1）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，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

√ 适用 □ 不适用  

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

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分别发布了《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——金融工具确认和计
量(2017年修订)》(财会〔2017〕7 号)、《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——金融资产转移

(2017年修订)》(财会〔2017〕8号)、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——套期会计(2017

年修订)》(财会〔2017〕9 号)，于 2017年5月2日发布了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——

金融工具列报(2017年修订)》(财会〔2017〕14号)(上述准则以下统称“新金融工具
准则”)，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。 

已经董事会批准 相关列报调整影响
见下表。 

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《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
知》(财会〔2019〕6号，以下简称“2019 年新修订的财务报表格式”)，要求执行企

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本通知要求编制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

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。 

已经董事会批准 相关列报调整影响
见下表。 

（1）2018 年 12 月 31 日受影响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和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

项目  合并资产负债表 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 

调整前  调整后  调整前  调整后  

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 316,613,615.34  289,763,374.81  

应收票据   5,700,105.56  5,631,105.56 

应收账款   310,913,509.78  284,132,269.25 

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 81,367,651.06  57,957,313.47  

应付票据      

应付账款   81,367,651.06  57,957,313.47 

（2）2018 年 1-6 月受影响的合并利润表和母公司利润表： 

项目  合并利润表  母公司利润表  

调整前  调整后  调整前  调整后  

管理费用  39,730,753.06 21,505,809.57 20,881,365.25 8,714,187.98 

研发费用   18,224,943.49  12,167,177.27 

财务费用  -5,537,847.50 -5,537,847.50 -4,865,122.51 -4,865,122.51 

其中：利息费用      

       利息收入   5,318,294.85  4,716,545.64 

（2）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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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，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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